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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法律研究

◆王婧谕

(江南大学, 江苏 无锡２１４１２２)

【摘要】农村农业经济发展迅速,而地理标志无疑是不可或缺的知识产权.地理标志源于«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中

的“货源标记”,而目前«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第２２条关于地理标志含义的解读是最为专业的,也是最有参

考价值的.我国«商标法»２００１年予以明确地理标志的概念,虽然历时已久,但是在实践中形成了“两大模式三种制

度”的保护现状,操作经验尚不丰富,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本文从地理标志保护重要性的角度切入,首先介绍了

地理标志的认定和起源,之后再简述我国地理标志的保护现状,试论述我国目前保护模式上遇到的困境,并且试图找

出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最后寻求可行性的方式方法来为我国当前地理标志的保护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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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标志是与农村农业经济联系紧密的知识产权客体。

关于如何保护农产品地理标志，在学术上受到了广泛的关

注，这是很值得讨论的保护方式。 但是地理标志毕竟不是

原生于我国，而是来自于外国的。 其中，最早可追溯于

TRIPS协议中的关于地理标志的保护，而 TRIPS协议给予

的是一个开放式的保护方式。 如今世界上有许多种地理标

志保护方式存在，国内制度的继承、传播、构建受到域外模

式的影响很大，因此对地理标志的保护和研究显得相对缺

失。 如今，我国农产品地 理 标 志 法 律 保 护 还 存 在 一 些

问题。

一、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研究的概述

(一)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溯源

地理标志，是指区分货物来自某一个地区或地方的标

志，货物的特定名誉、质量或其他特性主要与地理来源相

关。 地理标志由货源标记和原产地名称演变而来。 我国因

２００１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即 WTO)，为契合国际保护要

求，在《商标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中明晰的定义：“地理标

志，是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

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

决定的标志。”关于地理标志关于农产品方面立法保护而

言，《商标法》是较为权威的保护依据。 农产品地理标志源

自《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第２条的规定。 另外，文

献中出现的“地理标识”与“地理标志”是一样的意思，只

是因为英语翻译的问题。

(二)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含义的辨析

１．农产品地理标志与原产地名称

原产地名称第一次被明确定义在《保护原产地名称及其

国际注册里斯本协定》中，在其第２条第１款中：“原产地

所指的地理名称，用于指示某产品来源于该地，其质量和特

征完全或主要归因于其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和人文因素。”

地理标志与原产地名称的差别在于：一方面，地理标志

所保护的客体远大于原产地名称。 地理标志是指标志也是

地域名称，而原产地名称只是地域名称；另一方面，两者都

表示地理来源，但两者要求不同。 原产地名称是一致性符

合，即须同时具备特定的自然、人文特点；而地理标志是符

合性符合，即有一部分符合即可，所以它只须声誉、品质或

其他特征标识地理因素即可。

２．农产品地理标志与产地标记

产地标记又称“来源标记”“货源标记”，这一词最早出

现于１８８３年的《巴黎公约》。 其中确定了产地标记成为工

业产权所保护的客体之一，并规定了公约成员国对伪造的产

地标记产品予以扣押。 产地标记，顾名思义，是用来指示

商品由特定的国家、地区、地方所生产的商品。 其强调产

品的来源，如“madeinJapan”，与特点、品质、声誉无关。

由此可见，产地标记所保护的客体范围远远大于地理标志的

客体范围。

３．农产品地理标志与商标

商标和地理标志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知识产权保护客体。

商标的定义在第１５条“有区分性的的标志”，其中第２２
条，本协议中地理标志“指示性标志”指示产品的某种声

誉、品质或其他特性的特有性。 其中可看出，商标与地理

标志不同点在于：其一，地理标志不包括服务只是特定产

品，而商标包括产品和服务；其二，商标偏向于私权一般由

私人或企业所有，而地理标志属于地区享有。 而对于地理

标志和商标的共存部分，TRIPS协议中规定了：商标的注册

如果导致农产品地理标志在特定地域里的误用，且指示某地

区错误，那么相关组织有权将该商标撤销，使之丧失有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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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护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意义

我国地广人多，物种也很多，农产品地理标志却缺乏足

够的保护，这导致即使农产品地理标志有很多种，但并没有

达到相应的经济效果。 而地理标志并非是土生土长在我国

的概念，发达国家的保护模式较我国来讲更为专业。 为了

提高本土品牌国际竞争力，促进国际贸易发展，应该加强国

内农产品地理标志制度的保护。 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产品识

别效应，有利于促进跨境农产品电商的发展。

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保护是一举多得的事情，因为它可以

起到指示某地区特定的自然环境的作用，而对农产品地理标

志的保护，当然也对特定自然环境也进行了保护。 如北京

的“京西稻”。 史料记载，京西稻源于清乾隆皇帝下江南时

的试种。 因为其生长在北京发达的科技园区中关村内，该

地区发展迅速，为了发展需要公共设施占据了种植区域，自

然环境也在飞速变化，水稻种植区所剩无几。

农产品地理标志是发展农业农村经济不可或缺的推动

力，而农民收入能够因此得到稳步提升。 农业发展进入新

阶段，不仅要保量还要保质。 消费者消费需求从基础农产

品逐渐演变为对绿色有机高品质产品的需求，而加强农产品

地理标志保护，有利于优化农产品特色区域布局。

二、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法律的保护措施

我国现今保护制度在层面上已形成比较稳定的“两大模

式三种制度”格局。 两大模式也被称为“双轨制”，即商标

法和专门法两种模式并行；三种制度则具体涉及《商标法》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

(一)《商标法》的保护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为履行缔约保护义务。《商

标法》第１６条第２款与TRIPS协议对地理标志的保护水平

基本同步。 对地理标志的保护有两种方式：其一，消极保

护。 通过对地理标志注册为普通商标的禁止性规定，体现

在《商标法》第１０条第２款，规定了禁止商标的情形，比如

众所周知的地名，例如“北京”，为行政区划。 但是根据法

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已经注册使用的商标不被禁止。 第１６
条第１款中规定，地理标志的商品，如果该商品所注册的商

标，不能起到地理标志标示的作用，却让大众引起误解，不

可以注册为商标使用，但这只针对恶意注册的商标。 其

二，积极保护。 允许地理标志通过注册为集体商标和证明

商标进行保护，体现在《商标法》颁布后颁布的《商标法实

施条例》中。

(二)立法专门保护

对农产品地理标志进行立法专门保护肇始于《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规定》，２００５年由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现已与国

家工商管理总局合并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颁布。 其中

地理标志产品的概念为“产自特定地域，所具有的质量、声

誉或其他特性本质上取决于该产地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

经审核批准以地理名称进行命名的产品。”显而易见，它融

合了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志的定义，但是其范围大于地理标

志，其加工生产的地理标志农产品原料部分来源于其他

地区。

申请保护的程序是由有授权的组织(协会)或者地方的政

府，提出并上报到地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最后上报到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 审核符合相关条件后予以公告。 而各地质

量监督局对其产品质量、生产过程等进行监督审查，这是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的优点。 但该制度偏重于行政管理的程序

而缺少对权利的实质性保护，并且地理标志产品归属于国

家，因此生产者只有使用权。

(三)其他法律的保护

除了以上两种保护模式外，第三种保护模式始于２００８
年农业部规定《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 其中，农产品

地理标志于第２条明确规定：“农产品地理标志是指标示农

产品来源于特定地域，产品品质和相关特征主要取决于自然

生态环境和历史人文因素，并以地域名称冠名的特有农产品

标志。”并且明确定义农产品是指初级产品，即直接在农业

活动中获得的产品。 该种保护模式通过对地理标志进行登

记，从而获得保护。

这种保护方式的初审近似于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制度，由

其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而申请的主体为当地农民经济合作组

织或协会，最后上报给农业部专家评审，评审通过的予以登

记并向社会公示。 由于农产品地理标志是一种共有的知识

产权，即由特定地域内的生产者共同创造的，为充分保护这

种权利，因此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只接受特定生产者的申

请。 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规范应该根据该规定第１５条。

这种保护模式的优点在于确实保护了一部分农产品，但是弊

端在于私人和企业没有申请的资格，而登记的农产品地理标

志的权利人并非与其有切身利益关系的生产者。 农产品地

理标志登记只是流于形式没有实质的跟进，而农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得不到人们的重视。

三、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面临的困境与建议

(一)我国地理标志保护的困境

虽然说对地理标志关于农产品方面的保护可追溯到二十

世纪八十年代，但是因为起初保护地理标志是被动的、消极

的，只能达到世界贸易组织的最低保护标准，所以保护模式

不系统。

１．保护机构重叠，缺乏协调性

我国对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的重担分散在农业部、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 这就直接导致了专门法保护模式、商标法

保护模式并存，保护状况混乱。 两个部门各司其职，其实

未尝不是对行政、执法资源的浪费，甚至会出现同一种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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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地理标志在不同部门寻求保护，权利主体完全不同的尴尬

的境地。 如“吐鲁番葡萄”在工商总局注册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的申请人是葡萄产业协会，而在农业部申请农产品地理

标志登记的是新疆生产农业科技推广中心。 原因就在两个

部门都属于平级，这必然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和权益保护的

削弱。

２．品牌意识及权利保护意识的缺乏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保护至关重要。

这无疑是农业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也是农民们最为缺乏的

东西。 农民们虽然精于春种秋收，却缺少对地理标志的品

牌效应的认识，只能局限于所在区域。 他们在权利受到侵

害后不知如何维权，使得大量本土农产品地理标志未能得到

应有的保护。

３．质量监管规制尚不完善

农产品地理标志是指示特定区域特定商品的质量，该商

品来源于该地域的自然环境。 但是农产品的质量如何监管

并无明确规定。 对地理标志产品进行保护不仅仅是申请保

护的程序是否利于公众操作、是否有后续的跟进等问题，也

要建立起符合统一管理监督的品质等级标准、技术手艺

标准。

(二)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的建议

１．理顺地理标志的保护方式

多种保护方式看似已经给予农产品地理标志完备的、成

熟的保护，其实如今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保护仍然不太完

善，“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局面时常上演。 立法保护混乱、

权利分属不清，会让部门行政、执法资源浪费。 如果法学

专业的人尚且不能理清保护模式，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想寻

求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更加无从下手。

２．强化地理标志品牌意识

对于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的重要意义应该由行政区域主

管部门、农业经济组织和行业协会宣传教育。 地理标志作

为发展农业农村经济不可或缺的知识产权，有能力有辨识度

也是其可品牌化的重要原因。 农产品地理标志缺乏品牌效

应，这无疑加大了行政监管、保护的负担，不利于地理标志

树立整体品牌价值。

３．加强质量监管

因为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经济效应来源于其独特的有辨识

度的质量、品质，而作为一项集体权利，若转让后受让人在

生产种植过程中掺杂掺假，必然会导致产品质量降低，那么

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经济效益将大大降低。 为保证农产品地

理标志品质，应该建立、制定利于实践操作的规章制度，分

别对经营者、生产者及相关人员进行规范，将质量监管问题

分到个人职权范围内，从而提高地理标志产品的经济、社会

效益。

四、结束语

我国幅员辽阔，农产品地理标志丰富，随着经济、互联

网的快速发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愈发重视，而农产品地理

标志本就是亲农性的知识产权客体。 所以，对农产品保护

的研究一直在探索中，本文探讨了我国现今的保护模式和保

护现状。 目前仍然面临着困境，以至于在实际操作中不能

很好地发挥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

益。 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对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研究

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并为我国所面临的困境提供了一些

建议。 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之路道阻且长，但是笔者相

信，总有一天可寻求到更加适合我国农业发展的保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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